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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问题解答之三

019. 企业发生的开办费应当如何税前扣除？

答：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支出，自支出发

生月份的次月起，分期摊销，摊销年限不得少于 3年。由于税

法对哪些费用属于长期待摊费用未予以明确，所以，只能根据

《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而根据《企业会计制

度》的规定，开办费属于长期待摊费用。所以，对企业筹建期间

发生的开办费，自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起，可以分期摊销，但

摊销年限不得少于 3年。（纪宏奎）

020. 我公司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请问差旅费津贴是否免征个人所得税？

答：对于差旅费津贴是否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

有明确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

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4］89号）指出，下列不属于

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

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不征税：淤独生子女补贴；于执行公务员

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

的副食品补贴；盂托儿补助费；榆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可

见，差旅费津贴既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也不属

于纳税人本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由

于该文件规定得比较笼统，既没有对差旅费津贴进行规范的

定义，更没有对其开支范围、金额标准进行限定，因此各地

地方税务机关在实际执行该政策时往往结合本地区的实际

情况，进行一些更加系统、细致的规定。以北京市为例。根据

《关于个人收入中的补贴、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范围及标准的

规定的通知》（京地税个［1998］41号）的规定，按照国家规定

发放的差旅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按照国家规定发放的差

旅费补贴一般地区 20元/天，特殊地区 30元/天，允许在税前

扣除。特殊地区是：深圳、珠海、汕头、海南。建议贵公司迅速与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联系，了解其所执行的差旅费津贴具体标

准，在标准以内发放的差旅费津贴不应征收个人所得税。（王

学军）

021. 我公司属主食专卖企业，同时销售一些粮食复制品。

2008年 11月下旬税务机关在进行检查时，专门要求我单位

将销售挂面的收入额单独核算，适用 17%的增值税税率。这样

处理有何政策依据？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营业税若

干政策规定的通知》（财税［1994］26号）的规定，切面、饺子

皮、米粉等经过简单加工的粮食复制品，比照粮食 13%的税率

征收增值税。粮食复制品是指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经简单加工

的生食品，不包括挂面和以粮食为原料加工的速冻食品、副食

品。粮食复制品的具体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直属分局根据上述原则确定，并上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备案。不难看出，你单位销售的挂面不属于粮食复制品，不

能比照粮食 1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只能适用 17%的增值税

税率。税务机关要求你单位将挂面销售额单独核算，适用 17%

的增值税税率，从而与其他适用 13%的增值税税率的货物销

售区分开来，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地方税

务机关会根据上述“粮食复制品的具体范围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直属分局根据上述原则确定，并上报财政

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的要求，结合所在地区实际情况，将

挂面作为粮食复制品看待。

不过，以上业务处理的相关法规依据也会发生变化。《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挂面适用增值税税率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1007号）又专门作出规定，挂面按照粮食复制品适用

13%的增值税税率，并于 2008年 12月 8日起执行。建议你公

司对于 2008 年 12 月 8 日之前挂面的销售额，按照财税

［1994］26号文件适用 17%的增值税税率，对于 2008年 12月

8日（含当日）以后挂面的销售额，按照国税函［2008］1007号

文件适用 13%的增值税税率。两部分销售额务必区分开来核

算，以保证正确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王学军）

022. 我公司属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新《增值税暂行条

例》发布后，国家有关部门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增值税政策进行

了重大调整。请问按照新政策，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可以享受哪

些不同的优惠方式？

答：《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对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作了分类整合，按照优惠方式可分为以

下四类：淤免征。主要有：再生水；以废旧轮胎为全部生产原料

生产的胶粉；翻新轮胎；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 30%

的特定建材产品；污水处理劳务。于即征即退。主要有：以工业

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产品；以垃圾为燃料生产

的电力或者热力；以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油母页岩

为原料生产的页岩油；以废旧沥青混凝土为原料生产的再生

沥青混凝土；采用旋窑法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

比例不低于 30%的水泥（包括水泥熟料）。盂即征即退 50%的

政策。主要有：以退役军用发射药为原料生产的涂料硝化棉

粉；以燃煤发电厂及各类工业企业产生的烟气、高硫天然气进

行脱硫生产的副产品；以废弃酒糟和酿酒底锅水为原料生产

的蒸汽、活性炭、白碳黑、乳酸、乳酸钙、沼气；以煤矸石、煤泥、

石煤、油母页岩为燃料生产的电力和热力；利用风力生产的电

力；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榆先征后退。仅适用于以废弃的

动物油和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的柴油。上述免征增值税政策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执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政策自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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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起执行。对于适用免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须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对于适用先征后退政策的纳税人，

须向所在的地市级或者县市级财政机关提出申请，具体要求

可咨询财政部驻所在地的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王学军）

023. 我公司总部在北京市朝阳区，属于私营有限责任公

司。2007年 11月在江苏省淮安市设立了一个不具有法人资

格的分公司。由于我公司以前从未设立过任何分支机构，对有

关跨省经营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政策也不太了解。请问我公

司什么时候开始参加企业所得税就地预缴？

答：跨地区（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同）

经营的企业汇总纳税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

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

发［2008］28号）执行。汇总纳税企业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

的分支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但是具体到

你公司而言是否需要实行就地预缴还要看贵公司是否被排除

在国税发［2008］28号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国税发［2008］28

号文件规定，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值

税、营业税的产品售后服务、内部研发、仓储等企业内部辅助

性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上年度认

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其分支机构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新

设立的分支机构，设立当年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由于你公

司属于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在排除了上述三种不参加就地预

缴企业所得税的情况后，就属于应当参加就地预缴企业所得

税的范围。

分公司在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肯定

应当是设立分公司的次年（2009年度）。但是《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跨地区经营外商独资银行汇总纳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958号）又进一步补充规定，对外商独资银行当年新设

立的跨地区经营分支机构，因总机构无法获得新设分支机构

上上年度的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的相关

数据而未分配税金的，新设分支机构在次年上半年可不就地

预缴企业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国税函［2008］958号文件虽

然是 2008年 11月 26日发文，但是文件本身却明确要求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执行。国税函［2008］958号文件下发之前，

外商独资银行总行没有向所属的跨地区经营分支机构分配应

就地预缴税款的，所属的跨地区经营分支机构在以后预缴期

间不再就地补缴。外商独资银行 2007年新设立的跨地区经营

分支机构，已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的，在以后预缴期间也不再

进行调整。最关键的一点是，国税函［2008］958号文件还规

定，其他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符合上述情况的，参照上

述规定执行。这就意味着国税函［2008］958号文件并非只适

用于外商独资银行，而是适用于所有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

业。因此，你公司正式参加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的开始期间是

2009年 7月。在此前（2008年 11月~ 2009年 6月），分公司的

利润（所得）应和总公司合并，统一在北京市缴纳。（王学军）

024. 工厂每月发生的清理垃圾费用应记入哪个科目比

较合适？车间生产人员因工负伤，找了两个职工照顾受伤人员

的补贴应记入哪个科目？

答：清理垃圾费用应记入“管理费用”科目。职工因工负伤

所发生的各种费用，除统筹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负担的部分，其

他应由企业负担。借记“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科目。（王建安）

025. 2008年调整 2007年的收入、费用账，并且 2007年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这部分收入、费用已经包含在其中，那

么，2008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调整的收入、费用将如何

处理？是否调减 2008年的收入、费用？依据是什么？如果 2007

年的年终奖在 2008年发放，并且在 2007年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时，没有进行这部分的扣除，那么 2008年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时，可以进行扣除吗？依据是什么？

答：2008年调整 2007年的收入、费用账，在 2007年所得

税汇算清缴前应调整 2007年的收入、费用，在 2007年所得税

汇算清缴后则不能再调整 2007年的收入、费用了。既然这部

分收入、费用已包含在了 2007年的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因此

只能调整 2008年的收入、费用。

2007年的年终奖在 2008年发放，应当在 2008年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

支出，准予扣除。前款所称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

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

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

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作为企业税前扣除项目的工资薪金支出，应该是企业已经实

际支付给职工的那部分工资薪金支出，尚未支付的所谓应付

工资薪金支出，不能在其未支付的这个纳税年度内扣除，只有

等到实际发生后才准予税前扣除。因此在 2008年发放的奖金

应当在 2008年扣除。（王洪芳）

026. 我公司是 2007年 12月注册成立的，到 2008年 10

月份一直没有收入，所以，发生的所有费用都计入开办费中。

但是，《公司法》规定开办费必须在开业半年内结转。请问如何

编制具体的结转分录？

答：《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除购建固定资产以外，所有筹

建期间发生的费用，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待企业开始

生产经营当月起一次性计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因此，

贵公司应当在生产经营当月将开办费用一次性计入损益，

会计分录为：借：管理费用———开办费摊销，贷：长期待摊费

用———开办费。（王洪芳）

027. 我单位是新成立的公司，办公楼是租的，每年租金

33万元，装修费 14万元。请问租金和装修费如何入账？

答：对于经营性租赁支付的租金，计入当期损益，既可以

一次性计入，也可以分期摊销。对于装修费，记入“长期待摊

费用”科目，在剩余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

较短的期间内予以摊销。（王建安）


